
湖财字〔2025〕121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南昌聚铝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地：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高新大道1918号万象汇商业中心(二期商业、商务)8#办公商业楼1726)

负责人：秦惠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6MA38CY7885

一、违法事实

南昌市青山湖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南钢、昌安路和罗家再生水处理站2025年水处理药剂采购项目（项目编号：JXMY-NC-2025010801）”于2025年5月13日开标，你公司经评审被确定为中标单位，中标结果于2025年5月19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公示，同日，你公司提出《关于南钢、昌安路和罗家再生水处理站2025 年水处理药剂采购项目的放弃函》，理由为“因资金压力原因，污水厂出水达标又是重大民生事情，公司通过慎重考虑，决定放弃南钢、昌安路和罗家再生水处理站2025年水处理药剂采购项目的中标资格”。

经核查，你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资金压力”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正当理由”（如不可抗力、采购人违约等），故认定你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中标或者成交后无正当理由拒不与采购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规定。

以上事实有《成交通知书》、《南昌聚铝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南钢、昌安路和罗家再生水处理站2025年水处理药剂采购项目的放弃函》、《区城管局关于对2025年水处理站药剂采购项目中南昌聚铝科技有限公司放弃中标资格的情况说明函》、《询问笔录》和《审查意见书》等证据材料予以印证。
二、处罚理由及依据

本机关依法向你公司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了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依据和行政处罚事项，并告知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及申请听证的权利。你公司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陈述、申辩及听证等相关权利。

综合考虑案涉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二条、《江西省财政部门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试行）》序号96及《江西省财政部门不予、减轻、从轻和从重行政处罚适用规则》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机关作出决定如下：

对你单位作出罚款人民币壹万元（以采购预算金额200万元为基数乘以千分之五计算得出）的行政处罚。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按相关规定上缴。逾期不缴纳罚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三、权利告知

如对本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南昌市青山湖区财政局

2025年10月22日



